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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民函〔2021〕28 号

关于对市政协十四届五次会议第 53 号提案的
复 函

农工党铜川市委员会：

《关于加快新型城市社区建设创新社区管理的建议》（第 53

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市非常重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，出台了《铜川市

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方案》,为我市形成基层党

组织领导、基层政府主导的多方参与、共同治理的城乡社区治理

体系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。按

照提案建议，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。

一、加大社区建设投资，提高社区信息化服务水平。按照“改

进公共服务、简化减少手续”“让信息多跑腿、让群众少跑路”

的原则和思路，在全市继续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工作。积极争取中

省项目资金，实施社区信息化工程，完善省、市、区（县）、

社区四级互联互通的社区网络服务信息平台，探索融入“互联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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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服务”模式，努力将现有的“多头受理、多人服务”变为“一

窗受理、一门办结”，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信息化水平，

打通政府服务群众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二、全力保障社区工作经费，提升社区工作能力。近年来。

我市严格落实社区办公经费标准和社区服务群众专项工作经费

制度，坚持每年足额为社区拨付工作经费。每个社区全年工作经

费 4.5 万元，服务群众专项经费 10 万元，为社区开展居民自治

和服务创新工作提供了支持和保障。同时，明确规定了社区办公

经费和社区服务群众专项工经费的具体使用范围，确保经费真正

用于服务群众。

三、选优配强工作力量、推进社区队伍职业化。全面加强党

对基层组织的领导,全面推行党组织书记、居委会主任“一肩挑”，

为做好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奠定扎实的组织基础。积极启动 2021

年城镇社区专职工作人员招聘工作，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新鲜的

血液，实现社区干部队伍的年轻化、专业化和职业化。为了破解

全市社区干部队伍建设中存在的待遇保障不到位、晋升渠道不通

畅等问题，我局联合市委组织部起草了《铜川市关于建立社区工

作者职业体系的实施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新实行的工资待遇以

铜川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参考依据，综合考虑社区

工作者岗位、社区工作年限、受教育程度、专业水平等因素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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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“三岗十八级”等级绩效薪酬制度。建立健全社区工作者职业

体系和薪酬体系，可进一步提升和增强社区工作者岗位吸引力，

调动和激发社区工作者干事创业积极性。

四、加强自治组织建设，不断减轻基层负担。扎实推进社区

减负，实行部门工作进社区准入制,建立社区工作指导目录和社

区协助政府工作指导目录，明确镇（街道）和社区的工作职责，

厘清部门和社区的权限边界，着力解决社区承担过多行政事务的

问题。认真贯彻落实《铜川市关于推行村级“小微权力”清单制

度的意见》，有效解决村级权责不清、程序不严、执行失范、监

督薄弱等问题。指导基层认真贯彻落实《铜川市乡村治理专项规

划（2018-2022 年）的通知》精神，推进基层治理，积极助力乡

村振兴战略的实现。

五、实行网格管理模式，提升社区管理服务水平。面向社会

公开招聘专职网格员 822 名，兼职网格员 503 名，进一步完善区

（县）、乡镇（街道）、社区网格长、网格员“三级网格、三位一

体、条块结合、多方参与”的服务管理队伍。科学整合职能，将

综治、民政、环保等资源最大限度整合到网格，为居民提供一站

式服务，做到小事不出网格，大事不出社区，重大事项及时上报

相关部门分类解决机制。按照中央“三区”社工人才支持计划，

选派 5 名专业社会工作者到基层社区开展社会服务工作，为有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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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的孤寡老人、留守儿童提供个案辅导服务，为特殊困难群体提

供帮扶，化解社会矛盾，维护社会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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